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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 ,主要研究社会性别与法律之间

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性边缘学科。

社会性别概念在西方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提出 ,至 1995 年第四届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后 ,“社会

性别主流化”的呼声日渐高涨 ,成为世界人权领域和国际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热门话题之一。“社会性别”

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用这个视角来分析传统的立法、司法、执法、法学

研究和法律教育 ,创建有利于男女两性共同发展的法律框架 ,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尚属空白。

中心通过筹集资金开展研究项目和各项活动 ,致力于多学科共同研究“性别与法律的关系”,建立这

一领域的国内外交流平台 ,培养一批研究人才 ,同时力促国内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与国际社会性别主流

化接轨 ,推动国内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进程。中心同仁愿为促进我国法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促进我国司

法制度改革尽其微薄之力。

中心严格按照《法学所研究中心管理办法》开展活动 ,实行信息资源共享 ,民主、公开的管理方法 ,逐

步完善中心各项管理制度 ,接受法学所财务监督 ,按期书写报告 ,提交科研成果。

中心设主任、执行主任和秘书长各一人 ,下设两个部 :婚姻家庭法部和妇女人权法部。

研究人员以法学所对性别与法律议题感兴趣又有一定能力的研究人员为主 ,另外 ,为提高研究质量

开展多学科研究 ,中心还邀请所外的法学、社工学、妇女学、妇女史学、传媒学等专家 8 名 ,作为本中心客

座研究员。为争取外援 ,开展国际交流 ,中心计划聘请海外四名专家为客座研究员。

中心自 2002 年 9 月初成立以来 ,主要从事了如下工作 :

1. 举办“性别与法律比较研究”课题论证会。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刘晓堤和法学研究所负责人等出

席会议。

2. 召开中心主要人员工作会议 ,讨论并制定中心二年的工作计划及人员主要分工和职责。

3. 讨论、筹备 2003 年 8 月的“社会性别与法律比较研究”培训班工作。截至 2003 年 4 月底 ,培训教

师、日程、教材、国内参加培训人员名单等问题已与外方商定 ,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后因“非典”疫

情 ,5 月底经与外方商定 ,培训班顺延至 2004 年 8 月举办。

4.从 2003 年 6 月开始 ,定期在法学所举办性别与法律学术讲座。截至 2003 年 12 月 ,共举办五次

讲座。第一次由本中心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信春鹰教授主讲 ,题目为

“社会性别的法律意义”;第二次由本中心特邀研究员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刘伯红研究员主讲 ,

题目是“中国与加拿大妇女法项目研究领域中的社会性别问题”;第三次是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主任李

明舜教授就“性别平等与妇女法修改”议题主办的讲座 ;第四次讲座为“国际公约与社会性别”,主讲人是

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妇女人权法专家和中心特邀研究员白桂梅 ;第五次讲座题目为“法律和性

别的本土化问题探讨”,主讲人是西北工业大学妇女发展与权益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心特邀研究员郭惠

敏。

5. 中心与美国全美律师协会反对家庭暴力委员会合作 ,互派研究人员到对方单位做妇女人权专题

研究 ,同时参与各自的工作和活动。目前 ,中心已派一名研究人员赴美半年。

中心电话 :64022192 ;中心联络方式 :galc @public3. bta. net . cn

以上项目均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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